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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

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概述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同意票4票、反

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关联方湘潭电化产投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化产投”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裕能” ）以及非关联方

浙江远程新能源商用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远程” ）共同投资设立湖南省新能源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暂定

名，以工商核准为准，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000万元，其中公司以现金出资1,00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25%；其他三方各以现金出资1,000万元，均占注册资本的2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共同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刘干江先生、龙绍飞先生、彭勇先生、丁建奇先生回避表

决。 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电化产投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湘潭电化产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MA4Q020J91

法定代表人：刘干江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8年9月27日

注册地址：湖南省湘潭市昭山示范区昭山镇蒿塘村,芙蓉大道以东、金南街以北、晴岚路以南昭山两型产业发展中心1

单元0601001号南栋124号房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创业投资（限投资未

上市企业）；企业管理咨询；供应链管理服务；机械设备研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国内贸易代理。 （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电化产投为湘潭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控制的企业，持股比例为100%。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电化产投的总资产为81,664.90万元，净资产为-183.27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为0万元，净

利润为-154.88万元。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长刘干江先生、董事龙绍飞先生分别在电化产投担任董事长、总经理，该关联关系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的情形。

3、经核查，电化产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湖南裕能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MA4L54TU10

法定代表人：谭新乔

注册资本：75,725.307万元

成立日期：2016年6月23日

注册地址：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日丽路18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湖南裕能为深市A股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为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湖南裕能的总资产为3,034,206.98万元，净资产为1,166,054.24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为

2,259,852.72万元，净利润为58,995.41万元。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湖南裕能系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的联营企业，且公司董事长刘干江先生、董事龙绍飞先生均在湖南裕能担任

董事，该关联关系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的情形。

3、经核查，湖南裕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浙江远程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远程新能源商用车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MA27WUKR13

法定代表人：周建群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6年2月1日

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1760号1号楼612室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成果转让：汽车、汽车零部件；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

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机械设备的租赁；技术及货物进出口（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浙江远程为吉利集团（宁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持股比例为99.90%。

2、浙江远程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经核查，浙江远程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拟共同投资成立的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各方均以现金出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

（二）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湖南省新能源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核准为准）

2、注册资本：4,000万元

3、股权结构：公司与电化产投、湖南裕能、浙江远程各出资1,000万元，持股比例均为25%。

4、经营范围：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以

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暂定）。 （前述范围为暂定，具体以工商管理部门最终核定为准。 ）

（三）目标规划

合作各方本着“政府引导、企业主导、高校协同、资源共享、合作共赢” 的发展原则共同组建合资公司，合资公司将聚

焦新能源材料领域，助力技术验证与中试，推动产业化落地，整合产业链资源，调动社会各方参与，打造新型研发机构。

合资公司将发挥公司和湖南裕能两家龙头企业引领作用，与省内知名高校开展战略合作，进一步整合资源、精准凝练

科研方向，以新能源电池正极材料为基础开展前沿技术研究与创新（不与公司和湖南裕能产生同业竞争），延伸至负极、

电解液等电池材料及绿色甲醇制备新技术等新能源材料产业链上下游核心技术领域，探索并拓展研发的多重路径，为产

业升级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与关联方及其他交易方共同投资设立公司，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由交易各方充分沟通、协商

确定，各方均以货币出资，根据持股比例共同投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合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主要内容

（一）出资时间

合资公司完成工商登记后，各方应在取得合资公司营业执照之日起60日内全部实缴出资完毕，汇入合资公司基本账户。

（二）法人治理结构

各方同意合资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现代企业制度规范运作，设股东会、董事会、监事和经营管

理机构。

1、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持股比例行使表决权。

2、合资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由电化产投、公司、浙江远程各提名1名，经股东会选举产生。 各方同意

设董事长1名，由电化产投提名的董事担任。 每一届董事的任期为三年，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3、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设1名监事，由浙江远程提名，经股东会选举产生。 监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4、合资公司设总经理1名，由电化产投推荐的人员担任；财务负责人1名，由电化产投提名。 除非另有约定或合资公司

董事会同意，高级管理人员应与合资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全职在合资公司工作。

（三）股权转让

如一方股东拟向除合资公司其他股东以外的任何第三方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合资公司的股权时，合资公司其他

股东均有权按照本协议有关条款以同等条件行使优先购买拟转股权的权利。

（四）违约责任

1、对违约方违约行为的弃权仅以书面形式做出才具备效力，任何一方未行使或者迟延行使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

利不构成弃权。

2、本协议对各方均有约束力和可执行性，如任何一方未充分履行其在本协议下的义务或者任何一方在本协议下所作

的陈述、保证与承诺是不真实的或者有重大遗漏或误导，该方应被视为违约。

3、如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任何条款，应就相对方因其违约所引致、产生的损失进行足额补偿，以确保相对方不会遭受

任何损失。该损失包括相对方为此支出的律师费、仲裁费、诉讼费、审计费、评估费、公告费等，且包括各方为签署本协议而

产生或支付的有关交易费用。

4、若一方违约包括但不限于违反承诺、保证、声明及本协议其他任何条款及义务时，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

本协议，并有权要求违约方弥补守约方的损失。

5、除不可抗力外，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并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予以纠正，如违约方拒

不改正超过30天的， 则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支付赔偿金以及为主张权利而发生的必要的诉讼费用、 律师费等全部损

失。 如违约情形导致本次合资目的无法实现的，守约方有权选择解除本协议。

6、违约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缴纳全部或部分出资的，应当按照单利的形式以未付金额为基数向合资公司进行赔偿，

赔偿数额自出资截止日开始计算，直至其实际支付为止，所采用的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届时的同期LPR利率。

（五）其他

1、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由本协议产生或与本协议相关的任何争议应由各方以友好协商方式解决。 如果

在争议发生后无法以友好协商方式解决该等争议，则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仲裁地点在北

京。

2、本协议经各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按照反垄断法规定，经营者集中需要办理反垄断申报的，需经反垄断执法机构审

批后方可实施集中。 本协议一式捌份，每方各执贰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及其他交易方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是响应湖南省委省政府的战略号召，通过参股省级研究院

平台，利用关联研发主体从事新型电池材料与技术的研发、中试，有助于公司探索并拓展研发的多重路径，降低独立研发

成本与风险，同时寻求与合作高校建立智库服务，为公司的后续发展提供行业前沿动态、产业链研究等外脑服务。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平公允的原则，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也不会对公司财

务状况及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合资公司设立前尚需履行经营者集中申报手续，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审批通过后方可注册成立，存在不确定性；

合资公司未来经营过程中可能存在受行业政策、市场需求、技术研发等因素导致业务发展不达预期的风险。公司将及时关

注合资公司经营管理及研发项目情况，督促防范各方面的风险，维护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七、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5年1-7月，公司与电化产投（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

交易的总金额为600万元，与湖南裕能（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

联交易的总金额为38.54万元。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四次会议，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3名，实际出席

独立董事3名，会议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独

立董事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各方均

以货币出资，根据持股比例共同投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九、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

决，该事项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发表了审议意见，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

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保荐人对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事项无异议。

十、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四次会议审核意见》；

3、《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核查意见》；

4、《合资合作协议》；

5、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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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及通过

控股子公司向孙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

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及通过控股子公司向孙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

案》，同意公司根据《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注册稿）》使用募集资金477,637,140.50元对广西

立劲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立劲” ）增资，其中477,630,000.00元计入注册资本，7,140.50元以及增资过程募

集资金产生的利息净额计入资本公积。 增资后，广西立劲将使用前述募集资金477,637,140.50元对其全资子公司湘潭立

劲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潭立劲” ）增资，其中477,630,000.00元计入注册资本，7,140.50元以及增资过程募集

资金产生的利息净额计入资本公积。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控股子公司

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

议。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5〕908号）同意，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面值总额48,7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发行数量4,870,000张，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87,000,000.00元。扣除发行相关费用（不含税）后的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479,637,140.50元。上述募集资金于2025年6月20日到位。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募集资

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证报告》（天健验〔2025〕2-7号）。 公司已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并与保荐人、存放

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注册稿）》，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

总额不超过48,700.00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投资“年产3万吨尖晶石型锰酸锂电池材料项目” 及

“补充流动资金” 。

鉴于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479,637,140.50元，少

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487,000,000.00元，为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公司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募集资金拟

投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具体调整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项目 总投资额

调整前拟使用

募集资金

发行费用

（不含税）

调整后拟使用

募集资金

1

年产3万吨尖晶石型

锰酸锂电池材料项

目

485,101,700.00 485,000,000.00

7,362,859.50

477,637,140.50

2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00 2,000,000.00 2,000,000.00

合计 487,101,700.00 487,000,000.00 7,362,859.50 479,637,140.50

三、本次增资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注册稿）》，“年产3万吨尖晶石型锰酸锂电池材料项目”

的实施主体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立劲下属全资子公司湘潭立劲，募集资金将通过对子公司逐级增资的方式来投入。

（一）增资方式

为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将使用募集资金对广西立劲进行增资，并由广西立劲使用募集资金对下属全资子

公司湘潭立劲进行增资，增资款全部用于实施“年产3万吨尖晶石型锰酸锂电池材料项目” 。 具体增资方式如下：

根据北京坤元至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广西立劲新材料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涉及的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市

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京坤评报字[2025]0673号），广西立劲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2025年3月31日的市场价值为

29,730.00万元，公司参考上述评估结果作为本次增资价格依据，经协商，公司使用募集资金477,637,140.50元对广西立

劲进行增资，其中477,630,000.00元计入注册资本，7,140.50元以及增资过程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净额计入资本公积；广

西立劲其他股东均放弃同比例增资。 增资后，广西立劲注册资本由27,580万元变为75,343万元。

公司对广西立劲增资后，广西立劲将使用前述募集资金477,637,140.50元对其全资子公司湘潭立劲增资，其中477,

630,000.00元计入注册资本，7,140.50元以及增资过程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净额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后，湘潭立劲注册资

本由15,000万元变为62,763万元。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1、广西立劲

（1）公司名称：广西立劲新材料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025MA5Q86C22C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资本：27,580万元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邝灿

（6）成立日期：2021年1月5日

（7）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靖西市湖润镇新兴街200号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国内贸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6月30日

总资产 793,247,844.92 826,946,160.40

总负债 603,635,748.60 654,538,970.72

净资产 189,612,096.32 172,407,189.68

项目 2024年度 2025年1-6月

营业收入 479,048,946.51 254,063,357.52

净利润 -57,481,974.71 -17,210,906.64

广西立劲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0）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增资前出资额（万元）

增资前出资

比例(%)

增资后出资额（万

元）

增资后出资比例

（%）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014 83.44 70,777 93.94

新乡市中天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600 9.43 2,600 3.45

湘潭市雨高开发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1,083.5 3.93 1,083.5 1.44

靖西立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90 1.78 490 0.65

靖西立鹏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92.5 1.42 392.5 0.52

合计 27,580 100.00% 75,343 100.00

2、湘潭立劲

（1）公司名称：湘潭立劲新材料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MA7G2T2L99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邝灿

（6）成立日期：2022年2月16日

（7）住所：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机修锻工房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国内贸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6月30日

总资产 214,474,632.52 254,509,059.94

总负债 223,981,628.93 267,583,770.81

净资产 -9,506,996.41 -13,074,710.87

项目 2024年度 2025年1-6月

营业收入 57,363,810.27 100,330,342.85

净利润 -9,506,996.41 -3,567,714.46

湘潭立劲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0）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增资前出资额（万

元）

增资前出资

比例(%)

增资后出资额（万

元）

增资后出资

比例（%）

广西立劲新材料有限公司 15,000 100 62,763 100

合计 15,000 100 62,763 100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影响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广西立劲增资以及广西立劲对湘潭立劲增资是基于公司可转债事项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实施的

具体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同时有利于广西立劲降低资产负债率，增强盈利能力，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

用途等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本次增资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为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安全，广西立劲和湘潭立劲均开立了募集资金专户,并与公司、专户开立银行、保荐人签署了募

集资金监管协议。 公司及子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六、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以及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及通过控股

子公司向孙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和实施募投项目的实际需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以及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及通过控股子公司

向孙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广西立劲新材料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涉及的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4、《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及通过控股子公司向

孙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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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财务人员查询银行账户

时，获悉公司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部分资金被冻结的情况

因与秦皇岛信达资产资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 ）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

益责任纠纷一案，公司部分银行账户存款人民币522.43万元被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新华区法院” ）冻结。 具体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账户性质

冻结金额（万

元）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深圳***支行 390***088 一般结算账户 503.49

中信银行深圳***支行 744201***7511 基本存款账户 13.81

中国银行深圳***支行 769***648 一般结算账户 4.87

工商银行深圳***支行 400003***0146 一般结算账户 0.19

建设银行深圳***支行 442501***1065 一般结算账户 0.08

合计 522.43

备注：上表合计数存在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公司关于该纠纷案件的再审申请已由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河北高院” ）

受理并立案审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本次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的相关执行

文书，且公司已对该执行案件提起执行异议。

二、本次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原因

公司前身石家庄劝业场股份有限公司于1997年出资参股30%设立石家庄市皇冠箱包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冠箱包” ，2004年11月5日被吊销营业执照）。1999年，皇冠箱包经

河北龙海冶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海冶金” ）担保向银行贷款250万元，后贷款逾期未

还。 其后，皇冠箱包的债权人向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石家庄中院” ）

提起诉讼。 2004年，法院作出(2004)石民三初字第00010号判决，判决皇冠箱包偿还本息，

并由龙海冶金承担连带责任。该判决生效后，皇冠箱包及龙海冶金未履行还款义务。法院在

强制执行过程中，因两家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作出中止执行的裁定。上述债权经多次转

让，现由信达公司持有。

（一）一审情况

信达公司向新华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公司、石家庄友利经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友利经贸” ）、石家庄市义利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利贸易” ）对（2004）石民三

初字第0001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皇冠箱包、龙海冶金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新华区法院于2024年11月作出（2024）冀0105民初51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对公司、

友利经贸、义利贸易对（2004）石民三初字第00010号判决确定的皇冠箱包、龙海冶金的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48,753.61元及公告费400元由公司、友利经贸、义利贸

易负担。

（二）二审情况

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于2024年12月向石家庄中院提起上诉。

2025年7月，石家庄中院作出（2025）冀01民终3058号判决，驳回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三）再审情况

公司不服一、二审判决，于2025年8月向河北高院申请再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河北

高院已受理公司的再审申请并立案审查。

三、上述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被冻结账户资金522.43万元， 上述金额占公司最近一年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6.84%，占公司最近一期（2025

年3月31日，数据未经审计）合并报表货币资金余额的9.62%。 本次部分资金被冻结不会对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2、基于审慎原则，公司已于2024年度针对上述案件计提预计负债532.82万元。 案件对

公司本期及期后损益的影响尚有不确定性，实际影响以最终裁决结果为准。

3、公司对本次银行部分资金被冻结所涉案件的再审申请已获河北高院正式受理。公司

将继续通过多种途径维护上市公司合法权益。

四、其他说明及风险警示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积极与相关各方沟通，妥善处理相关事宜，

积极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权益，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平安瑞和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

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民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西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期货有

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的销售协议， 本公司自2025年8月28日起新增以上机构为平安瑞和6个月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 024645，基金代码C:� 024646）的销售机构。

特别提示： 平安瑞和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售日期为2025年8月25日

至2025年9月12日。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6066

网址：https://www.bhzq.com

2、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58

网址：www.firstcapital.com.cn

3、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28

网址：www.dgzq.com.cn

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10

公司网址：www.gjzq.com.cn

5、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70

网址：www.glsc.com.cn

6、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956080

网址：www.gszq.com

7、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17

网址：www.sdicsc.com.cn

8、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97

网址：www.htsc.com.cn

9、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84

网址：www.hx168.com.cn

10、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86

网址：www.njzq.cn

11、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82

网址：www.west95582.com

12、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55

网址：www.swsc.com.cn

13、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79或4008-888-999

网址：www.95579.com

1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65

网址：www.cmschina.com

15、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38

网址：www.zts.com.cn

16、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990-8826

网址：www.citicsf.com

17、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95548

网址：sd.citics.com

18、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48

网址：www.cs.ecitic.com

19、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网址：www.gzs.com.cn

20、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 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

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

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8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2025年中期报告提示性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旗下基金2025年中

期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本次2025年中期报告涉及部分基金如下：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700001 平安行业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00002 平安深证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700003 平安策略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00005 平安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664 平安鑫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450 平安睿享文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7002 平安鼎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511700 平安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004403 平安股息精选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032 平安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754 平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264 平安惠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897 平安合颖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59960 平安港股通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06412 平安合锦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6457 平安估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304 平安安心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316 平安惠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889 平安惠鸿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934 平安3-5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964 平安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04960 平安合泰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7082 平安高端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097 平安高等级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997 平安惠添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032 平安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935 平安惠澜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954 平安惠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953 平安惠文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594 平安合润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8949 平安匠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012 平安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008911 平安元丰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336 平安中证5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9671 平安恒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509 平安惠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878 平安低碳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126 平安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056 平安瑞兴1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643 平安养老目标日期2025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010651 平安双季增享6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1761 平安鑫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6890 平安中证新材料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12475 平安优质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3023 平安均衡优选1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793 平安中证沪港深线上消费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14081 平安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13687 平安成长龙头1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4460 平安品质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3765 平安恒泰1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2959 平安盈悦稳进回报1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015168 平安盈瑞六个月持有期债券型基金中基金（FOF）

014468 平安元和9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5882 平安盈泽1年持有期债券型基金中基金（FOF）

015830 平安惠复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6621 平安盈诚积极配置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017207 平安惠禧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8714 平安新鑫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3482 平安合轩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59556 平安中证2000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20262 平安鑫惠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593 平安中证A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21183 平安中证A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159322 平安中证沪深港黄金产业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21576 平安研究智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22682 平安盈弘6个月持有期债券型基金中基金（FOF）

023184 平安中证A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022997 平安元享90天持有期债券型基金中基金（FOF）

159215 平安中证A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23360 平安元裕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2025年中期报告全文于2025年8月28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s://fund.

pingan.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

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00-4800）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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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控股股东江西鑫盛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鑫盛” ）的通知，获悉江西鑫盛将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

除质押，相关股份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已于近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

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数

（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江西鑫盛 是 6,600,000 7.21 0.62 2024年9月2日 2025年8月26日

浙江炳炳典当

有限公司嘉兴

分公司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与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

江西鑫盛 91,584,312 8.65 66,400,000 72.50 6.27 0 0 0 0

韩盛龙 673,348 0.06 0 0 0 0 0 505,011 75.00

曾吉勇 637,662 0.06 0 0 0 0 0 478,246 75.00

合计 92,895,322 8.77 66,400,000 71.48 6.27 0 0 983,257 3.71

注：韩盛龙先生、曾吉勇先生“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的限售股份均为高管锁定股。

三、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江西鑫盛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所持股份的质押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不会导致本公司

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江西鑫盛将采取补充质押、追加保证金或以

其自有资金偿还质押借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公司将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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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按期收回现金管理产品本金及收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8亿元（含）、单笔产品不超过5亿元（含）暂时闲置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以下简称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该现金管理额度内，资

金可以在一年内滚动进行使用，即任一时点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现金管

理产品的余额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含）、单笔产品不超过5亿元（含），授权公司董事长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宜，其权限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适的合作机

构、投资产品品种、明确投资金额、投资期限、签署合同或协议等，由公司财务管理部负责

具体组织实施。

一、本次现金管理产品到期收回情况

2025年5月30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购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的“点金系列结构性存款” ，到期日为2025年8月27日，该笔结构性存款已于

2025年8月27日到期赎回， 全部本金及收益于2025年8月27日到账， 收到本金人民币10,

000万元，获得收益人民币42.67万元。

二、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受托人名称 资金来源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现金管理

金额（万

元）

起始日期 到期日

实际收回

本金（万

元）

实际投资

收益（万

元）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营业部

闲置募集

资金

点金系列

结构性存

款

保本保最

低收益型

10,000

2025年4月29

日

2025年5月29

日

10,000 15.62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营业部

闲置募集

资金

点金系列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50,000

2025年4月29

日

2025年7月28

日

50,000 240.41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营业部

闲置募集

资金

点金系列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0

2025年5月30

日

2025年8月27

日

10,000 42.67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营业部

闲置募集

资金

点金系列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50,000

2025年7月29

日

2025年8月26

日

50,000 57.53

本次现金管理产品到期收回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0万元

人民币。

三、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到期收回凭证。

特此公告。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002630� �证券简称：ST华西 公告编号：2025一057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2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

露了《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可能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对

公司控股股东黎仁超所持公司股份20,847,8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7%）可能被司法拍

卖的有关情况进行了披露。

2025年3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5-010），前述拟拍卖20,847,868股公司股份其中1个标的股份5,211,967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44%）已竞价成功，剩余3个标的股份合计15,635,901股因无人出价已流拍。

公司于今日经查询获悉， 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8月26日10时至2025年10

月25日10时 （因竞价自动延时除外） 在淘宝网司法变卖网络平台（https://sf.taobao.

com/）公开变卖上述已流拍标的股份合计12,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2%），两个

标的股份已竞价成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变卖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拍卖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及限

售类型

起始日 到期日 变卖人 进展

黎仁超 是 6,000,000 4.03% 0.51% 否 2025/�8/26

2025/�

10/25

四川省金堂县

人民法院

竞价成功

黎仁超 是 6,000,000 4.03% 0.51% 否 2025/�8/26

2025/�

10/25

四川省金堂县

人民法院

竞价成功

合计 12,000,000 8.05% 1.02%

根据《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本次网络变卖竞价成功两个标的股份变卖成交价格分

别为13,743,000元、13,743,000元。

在本次变卖中竞买成功的投资者，应按照《变卖须知》和《变卖公告》要求缴纳股份变

卖成交价余款（如有）、领取执行裁定书和变卖成交确认书，办理竞买成交相关事项。 标的

股份最终成交以法院出具的裁定法律文书为准。

二、风险提示及对公司的影响

1.截至本公告日，黎仁超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49,063,7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62%，

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如本次竞价成功标的股份最终变卖成交过户完成，黎仁超所

持公司股份将下降至137,063,7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61%，仍然是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2. 目前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有序进行。 本次股份变卖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

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3.公司将持续关注事项后续进展，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刊登信息为准。 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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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48936� � � � � � �债券简称：24川新能GCV01

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系四川能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能源发展

集团” )承继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能投集团” ）直接及间接持有

的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从而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

实际控制人仍为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四川省国资委” ）。

一、本次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11月30日发布了《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四川

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筹划战略重组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4-084号）， 并分别于2024年12月31日、2025年1月15日和2025年2月

28日发布了《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与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战略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88号、

2025-003号、2025-007号）， 公告了关于公司的控股股东能投集团与四川省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实施新设合并设立四川能源发展集团事宜（以下简称“本次合并” ）。

2025年3月1日，公司发布了《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报告书摘要及

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号），公告了关于本次合并涉及的权益

变动情况并披露了《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四川省新能源动

力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要件。

2025年3月6日，公司披露了《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等相关要

件。

本次合并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由能投集团变更为四川能源发展集团，实际控制人仍

为四川省国资委。

二、本次控股股东权益变动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控股股东权益变动涉及的能投集团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尚未

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登记过户程序，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尚未完成。

三、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控股股东权益变动事宜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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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 或 “麦迪科

技” ）原实际控制人翁康及其他股东严黄红、汪建华、傅洪（以下合称“出让方” ）与绵阳皓

祥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皓祥控股” ） 于2022年5月23日签订了 《股权转让协

议》，并对公司2022-2024年度业绩作出业绩承诺。 现业绩承诺期已届满，公司2022-2024

年度按业绩承诺约定口径累计实现净利润13,426.93万元， 较业绩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

超出4,426.93万元，超额完成比例为49.19%。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业绩承诺条

款，麦迪科技已完成相应的业绩承诺，相关股东无需进行业绩补偿。

一、股权转让基本情况

2022年5月23日，出让方与皓祥控股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出让方

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合计12,631,936股转让给皓祥控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

24日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公司签署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控制权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33）及于2022年

5月27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022年6月24日， 公司披露了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1），公司2021年度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因上述权益分派，出让

方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发生了变化。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12日披露的《关于实

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 其他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7）。

2022年7月2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

登记确认书》，本次过户完成登记后，皓祥控股持有公司16,421,51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7.66%。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23日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

其他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完成登记过户暨控制权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2-061）。

二、业绩承诺具体安排

各方在《股份转让协议》中对交易相关业绩承诺作出如下约定：

在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或会计准则、上市公司适用的会计政策未发生直接

导致上市公司业绩不利变化的前提下，上市公司2022年度、2023年度以及2024年度（以下

简称“业绩承诺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处置资产收益后）年均不低于

3,000万元， 即合计不低于9,000万元（大写： 人民币玖仟万元整）（以下简称 “业绩承

诺” ）。 各方在此进一步确认，上市公司在现有园区以外实施新建厂房、股权投资等新增投

资项目（以下简称“新增投资项目” ）时，该等新增投资项目将独立核算，项目收入、成本、

费用等均单独设立明细科目核算，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的实现净利润数以剔除该等新

增投资项目产生的损益及资金成本后的净利润数为准。

根据相关约定，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如上市公司未能完成本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翁康

应向皓祥控股进行现金补偿，现金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现金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期合

计承诺净利润减去业绩承诺期上市公司合计实现净利润。翁康应将差额部分全额补偿给皓

祥控股。

三、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8月26日出具的《苏州麦迪斯顿医

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医疗业务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专项审计报告》（中喜特审2025T00490

号），麦迪科技医疗业务累计实现净利润13,426.93万元，较业绩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超

出4,426.93万元，超额完成比例为49.19%。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业绩承诺条款，

麦迪科技已完成相应的业绩承诺，股权转让方无需进行业绩补偿。

上述净利润为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调整后的医疗业务净利润。

四、业绩承诺对公司的影响

《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业绩承诺系公司股东之间的约定，方式为现金补偿，上市公

司不承担相应付款责任与义务且不会对上市公司股权分布产生影响。公司2022-2024年度

实际业绩完成情况满足业绩承诺要求，相关股东不涉及需要向其他交易方支付现金补偿的

情形。 本次业绩承诺完成不会对上市公司控制权及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